附件7
永定区政府性投资项目结算审核工作流程图



单项建安工程造价10万元（含）-2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结算审核工作，由区财审中心委托中介机构审核





根据审核报告征求意见书及项目建设单位的反馈意见形成正式结算审核报告





审核组负责初稿审核、现场抽查查看、发疑问函、项目复核、征求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意见确认





项目审核结束后，由审核负责人负责将送审结算资料、审核工作底稿、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确认书、结算审核报告等书面文件按档案管理规定进行整理、分类、归档





收到报送审查的材料后，对材料齐全的，出具项目审核受理单，对资料不完整项目，以书面形式予以一次性告知退回，待建设单位补齐资料后重新报审。





区财审中心负责单项工程造价200万元（含）以上的工程结算审核工作；以及出现任务重、审核项目技术复杂、专业要求高等情况，在自身力量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可对外委托





1.承诺书；2.项目基本情况；3.概算批复文件；4.招投标有关资料即：含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其附件、中标通知书等；5.经区财审中心审核的预算审核报告；6.工程施工合同、竣工验收证明、设计变更情况、工程竣工图；7.工程结算书；8.影像资料；9.项目标后变更调整应提供区政府相关管理规定办理变更的手续；10.竣工验收2年以上（含2年）未送审的，需提供经分管区领导签字同意送审的书面报告；11.其它要求报送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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